
112年度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第1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2年2月24日（星期五）下午2時0分 

貳、會議地點：線上會議 

參、主席：黃智卿專門委員 

肆、出列席人員：詳簽到表             紀錄：邱嘉薇 

伍、會議討論 

一、 報告案一：前次專案小組會議指裁示事項辦理情形 

1、何碧珍委員:建議調整106至110年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申請之性別分析-委員

及性平辦建議回復表(簡報第8頁-畢恆達委員建議及說明)，結論部分建議刪除

「大幅下降」，並將664人調整成百分比。 

決議:請業務單位參採委員意見調整，其餘洽悉備查。 

 

二、報告案二：本局111年度推展性別平等工作成果報告 

1、性平辦公室朱勻安研究員: 

(1) 有關性別預算部分，請參考主計處的性別預算編列原則列舉項目，都發局

業務有許多相關預算，如性別友善廁所、騎樓整平、性平專案小組府外委

員出席費等項目等皆符合該原則列舉項目，應列入性別預算之計畫項目，

建議都發局再盤點整理(成果報告 p.6)。 

(2) 有關「八、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及具體措施類別及項目(二)之1」友善

國宅及社宅的部分，資料與110年成果報告相同，請更新調整數據資料(成

果報告 p.7)。 

(3) 有關「八、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及具體措施類別及項目(二)之2」性別

友善廁所，請刪除非都發局業務部分(工務局已修訂招標文件)，並補充佐

證資料(111年6月30日府授都建字第1116145645號函)(成果報告 p.7)。 

(4) 有關「八、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及具體措施類別及項目(二)之5」社會

住宅招租公告的部分，應屬(二)之1項目內容，建議調整(成果報告

p.7)。 

(5) 有關「八、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及具體措施類別及項目(四)之1」社會

住宅設置哺集乳室的部分，請補充111年新增社宅名稱、數量及照片等成

果佐證(成果報告 p.8)。 

(6) 有關「八、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及具體措施類別及項目(五)」，建議檢

視過去曾辦理的活動(公聽會、說明會、臉書網站等)，是否有融入性平宣

導的部分，將增加填列相關成果並補充佐證資料(成果報告 p.8)。 

2、黃麗玲委員:青創戶活動內容納入性別平等概念，建議納入成果報告(成果報

告 p.8)。 

3、何碧珍委員: 

(1) 騎樓整平的部分，建議評估傳統市場及學校周邊為推動空間(成果報告

p.2)。 



(2) 有關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成員之單一性別比例的部分應為誤繕，請調整為

50%(成果報告 p.2)。 

(3) 有關「八、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及具體措施類別及項目(三)之3」優良

公寓大廈評選部分，建議將「性別友善情形」調整為「性別公共參與」，

並明訂單一性別參與比例(成果報告 p.7及附件11)。 

(4) 有關規劃設計階段注意事項一覽表十一、無障礙戶，建議增加爐台下方不

設櫃體(成果報告附件8)。 

4、畢恆達委員: 

(1) 有關租金補貼部分，建議加強弱勢身分之說明，以及補充說明核准戶數之

統計對象為何(成果報告 p.1)。 

(2) 有關友善國宅及社宅部分，建議友善國宅內容撰寫可參考友善社宅，以男

生人數、男生人數占全體比例、女生人數、女生人數占全體比例、同性婚

姻及伴侶申請人數方式呈現(成果報告 p.1)。 

決議: 

(1)請各科處檢視業務內容是否符合成果報告具體措施及項目，並依委員及性

平辦意見調整。 

(2)請業務科再行彙整各科處補充回復及盤點整理成果，逐項檢視後，依限於

3月10日前提交性平辦公室。 

 

三、報告案三：本局性別影響評估報告：修正「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性別影

響評估 

決議:感謝何委員協助，洽悉。 

 

四、討論案一：112年度性別平等分析專題構想 

1、參與公展說明會民眾性別比例之研究 

(1)何碧珍委員: 

A. 建議補充公展說明會活動現場有無無障礙、性別友善及志工等措施。 

B. 建議題目名稱應為參與之研究。 

C. 活動的時間、地點皆會影響參與情形，建議未來可請業務單位針對特定

性別舉辦符合其誘因之活動。 

D. 建議加強質性資料蒐集，例如電話意見、陳情表單等。 

(2)黃麗玲委員: 

A. 建議說明公展說明會民眾性別比例之既有觀察。 

B. 補充研究價值及目的。 

(3)畢恆達委員: 

A. 可朝向活動時間、地點、案件內容是否影響性別參與等方向研究。 

B. 建議蒐集量化及質化性別資料。 

(4)性平辦公室朱勻安研究員: 辦理各項活動及公聽會、講座等，請善用臺北

市政府暨各機關構落實性別主流化暨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總計畫之附件六「身

心障礙友善措施建議表」。 

2、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性別統計 

(1)黃麗玲委員:建議補充既有觀察，說明研究價值及目的。 



(2)何碧珍委員: 

A. 建議未來可朝弱勢資格的設定進一部探討。 

B. 建議增加統計項目、副分類項目之資料分析，例如:年齡、家庭結構等。 

(3)性平辦公室朱勻安研究員:專題研究及目的需呼應政策計畫。 

(4)畢恆達委員:建議探討實際入住家庭結構狀態分析。 

決議:請依委員及性平辦公室建議調整。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3時55分 


